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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透明全球倡议： 	  

	  
财政透明度、参与性和问责制的高层原则 	  

	  
原则各方， 	  
	  
认识到，财政政策，包括税收、借贷、支出、投资和公共资源管理，

对所有国家在各个发展层面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果都有重要影响。 	  
	  
认为，获取高质量的信息、有意义的公众参与以及有效的问责机制可

以： 	  
• 增强财政政策的完整性、质量和实施， 	  	  
• 减少腐败， 	  
• 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和对政府的信任， 	  
• 提高缴税和提供融资的意愿， 	  
• 增强发展援助的有效性， 	  
• 从而增强财政政策的效率、公平性、有效性、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并增强财政政策产生积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可能

性 	  
	  
认识到公众有权利获得财政政策的信息以及参与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的有效机会， 	  
	  	  
认识到，更大的财政透明度、参与性和问责制在寻求财政稳定、削减

贫困、公平的经济增长以及环境和全球公地管理方面促进更有效的国

际合作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认识到一些国际惯例在制定规范和标准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如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财政透明良好惯例守则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预算透明最佳惯例 	  》，国际预算合作组织的《开放预算指数 	  》，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 	  》，最
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颁布的《最高审计机关国际标准 	  》，以及多个机
构的“公共支出和财务问责制”计划， 	  
	  
承认，现有的标准和规范虽然有了更多共识，但仍存在差异和不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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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一些普遍适用的国际公约和区域性公约，如《世界人权宣

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阐述了言论自由、信息获取、最高审计机关独立性、参

与和反腐败等与财政政策相关的问题， 	  
	  
确认公民与政府的互惠关系，公民向政府提供资源，并委托政府管理

公共资源，同时公民期望获取有关公共财政和财政政策的信息，并有

机会参与财政政策的制定， 	  
	  
认识到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已极大降低了收集和传播信息的成本，

并促成了新形式的公民－政府相互作用， 	  
	  
认识到这些原则的实施需要符合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同时推进所有

国家朝实现财政政策透明、参与和问责管理的共同目标进步， 	  
	  
认识到，所有利益相关者需要相互合作和共享信息来协助国家建设能

力，并学习在财政政策透明、参与和问责管理方面的经验， 	  
	  
邀请所有国家和非国家各方，包括个人、公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

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和私营部门，来共同促进这些原则的逐步实现， 	  
	  
认识到政府所有部门对实现透明度、参与性和问责制的愿望，并邀请

立法和司法部门在它们的程序中实施这些原则， 	  
	  
宣布这些高层原则，来指导财政政策制定者和其他所有利益相关者提

高财政透明度、参与性和问责制的工作，并帮助提高有关财政透明度

的现有标准和规范的覆盖范围、一致性和连贯性： 	  
	  

获取财政信息 	  
	  

1. 每个人都有权寻求、获得和传递有关财政政策的信息。为帮助保证这种权利，
国家法律制度应明确建立一个支持公众一视同仁获取财政信息的明确前提。例

外情况应在性质上加以限制，在法律框架中明确规定，并且可以通过低成本、

独立的、及时的评估机制来有效挑战。 	  	  
	  

2. 政府应为总体财政政策制定明确的可以衡量的目标，定期报告进展，并对计划
的偏离作出解释。 	  
	  

3. 公众应可以获取有关过去、现在和预期中的财政活动、绩效、财政风险和公共
资产和负债的高质量财务和非财务信息。在预算、财政报告、财务报表和国民

经济核算中提交财政信息应是政府的义务，应符合国际公认的标准，并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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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报告之间应保持一致，或包括解释和消除差异。财政数据和信息应确保

完整性。 	  
	  

4. 政府应公布它们追求的目标以及使用委托给它们的资源所产生的结果，并努力
评估和披露预期的和实际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成果。 	  
	   	  

财政政策的管理 	  
	  

5. 所有公共部门的金融交易都应有法律依据。有关公共财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和
行政程序应公开发布，它们的实施应受到独立的评估。 	  
	  

6. 出于报告、透明度和问责制的目的，应明确定义和确定政府部门，公开披露政
府与私营部门的金融关系，并遵循明确的法规和程序。 	  
	  

7. 征收收入、发生债务、消费资源、投资和公共资源管理的角色和责任应在法律
中明确指定政府三个部门（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国家政府和每个地方层

级政府之间、政府部门和其余公共部门之间以及政府部门内部各机构之间的分

工。 	  
	  

8. 立法部门应授权政府部门代表公众征税和发生支出。在立法部门没有通过预算
和其他有关法律的情况下不得征收公共收入、发生支出或承诺支出。立法部门

应获得有效地要求行政部门对使用公共资源承担问责所需的授权、资源和信息。 	  
	  

9. 审计机构应以独立、问责和透明的方式运作。 	  	  
	  

10. 公民应有权、并且公民和所有非国家各方应有机会参与有关财政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的公开辩论和讨论。 	  

	  
	  
	  

	  


